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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內造船廠建造，以對擴大內需、降低國內失業率、促進國內造船相關產業及經濟發

展有所助益。 

（二十五）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工業區土地租金優惠調整措施」承

租轉承購價格重審機制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556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3-627） 

邱委員就「工業區土地租金優惠調整措施」（以下簡稱 006688 措施）承租轉承購價格重審機

制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006688 措施係為減輕廠商購買土地及建廠之成本負擔所採行之優惠出租方式，第 1、2 年免租

金，第 3、4 年租金打 6 折，第 5、6 年租金打 8 折，並可將租金抵售價，使廠商分期付款取

得土地，降低廠商土地使用成本負擔。 

二、依「產業園區土地建築物與設施使用收益及處分辦法」第 23 條規定，土地或建築物為適用

006688 措施者，如因產業園區開發成本變動、產業園區用地經核准變更規劃、經濟景氣或地

價變動，致原審定價格顯不合理者，中央主管機關得重行審定。依前開規定，當原審定價格

顯不合理時，經濟部工業局得辦理價格重新審查，作為廠商承租轉承購價格之依據。 

三、經濟部工業局業已研擬因應改善方案，茲敘明如下： 

(一)為因應市場價格之變動性，目前已邀集專家學者就價格變動之合理範圍進行研議。 

(二)另為避免地價變動造成廠商營運上的負擔與不可預期性，將現行每半年查估審定各工業

區之租轉購價格制度，修正為每年查估審定一次。 

(三)為使廠商了解工業區地價變動情形，以利申請租轉購之適當時機，經濟部將定期公告價

格查估資料。 

(四)經濟部將於價格重審機制檢討修正後，另案公告並辦理廠商說明會。 

（二十六）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學校午餐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553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3-594） 

黃委員就學校午餐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法令規定： 

(一)學校衛生法（91.2.6）：第 23 條規定，學校供應膳食者，應提供衛生、安全及營養均衡

之餐食，實施營養教育。 

(二)學校餐廳廚房員生消費合作社衛生管理辦法（92.5.2）：第 15 條規定，學校外購盒餐食

品或團體膳食之廠商，應取得政府機關優良食品標誌認證或經衛生主管機關稽查、抽驗

、評鑑為衛生優良者。學校得隨時派員或委託代表到廠瞭解食品衛生管理作業，發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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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不良之情形，應立即通知當地衛生主管機關處理。第 17 條規定，學校供售食品應依

相關法令與供應食品之廠商訂定書面契約，載明供應之食品應安全衛生及違約罰則。 

(三)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所屬中小學校辦理學校午餐應行注意事項（100.5.23 修訂）：學校

辦理午餐應成立學校午餐供應委員會或相當性質之組織，其午餐食材採購應依照政府採

購法及相關規定辦理，由該委員會嚴格控管供應品質，確保學生用餐權益，並應優先使

用經中央農業主管機關認證之優良農產品，且學校午餐經費應成立專戶，其收支帳務處

理，依會計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政策面－逐年提高學校自設廚房比率 

(一)持續依「教育部補助國民中小學整建興建午餐廚房硬體修繕充實設備實施計畫」補助縣

市政府優先擴充「集中式午餐廚房」提供鄰近學校午餐，其次補助新建「集中式午餐廚

房」、新建學校午餐廚房，預計自 101 年起，5 年內自設廚房（公辦公營/公辦民營）及

他校廚房供應午餐之學校比率由 81%提高至 90%。 

(二)請各縣市政府鼓勵及協助學校以自設廚房方式供應午餐，或採集中式午餐廚房聯合供應

數校午餐，並因地制宜進行中長期規劃，以逐年提高學校自設廚房供應午餐之比率。 

三、制度面 

(一)改進學校午餐評選制度：本部為改善學校午餐品質，多次邀集衛生署、農委會、法務部

及縣市政府召開研商會議。對於學校午餐採購作業方面，請各縣市政府檢視現有學校午

餐相關規定，建議檢視重點如下： 

1.增加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人數。學校午餐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人數以 7 人以上為原則

，並請各縣市政府依學校規模及「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之規定調整。 

2.增加家長代表，外聘評選委員宜超過 1/2，並需含括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政府採購

網站所建議的評選委員及形象清新的家長委員。 

3.各縣市政府應明訂學校午餐廠商評選項目及標準。 

4.在無超額利潤原則下，建議取消「創意回饋」的評選項目，如需保留，應限於提升學

校午餐品質相關事項。 

5.建議採多校聯合發包或分區發包。至各縣市政府實際採購方式（含個別學校招標），

本部予以尊重，但應注意招標過程公開透明。 

6.檢討學校午餐契約罰則，依比例原則加重罰則。 

7.迴避原則：包括校長是否適宜擔任評選委員會主席，請各縣市政府考量學校情形及實

務運作，自行規範。建議校長不宜擔任其他學校午餐評選委員，及營養師不宜擔任本

縣市學校午餐評選委員。 

8.持續強化學校相關人員（包括校長、主任等）法治教育，並建議將政府採購法、公務

員服務法等納入宣導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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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建議學校午餐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盡量避免與上 1 年度重複。 

10.善用複數決標機制。 

(二)訂定學校午餐契約參考範本：提供投標須知、評審須知與契約予各縣市政府及學校參考

運用，契約包括配送管理、食材管理、保險、罰則、暫停執行及契約終止等內容，並請

各縣市政府督導學校落實履約管理，及定期輔導、考核及獎懲學校辦理午餐相關業務。 

(三)鼓勵學校午餐採購採最有利標，如採最低價決標應有保障午餐品質之相關配套措施。 

(四)落實學校公告不良廠商機制，並確實審查投標廠商資格。 

(五)修訂「學校午餐食物內容及營養基準」及增修學校午餐生活衛生營養教育指導手冊。 

四、管理面 

(一)設置學校午餐弊案檢舉專線：有關部分學校辦理學校午餐採購涉嫌收賄舞弊案，本部尊

重司法調查，與顧及教育人員尊嚴，以維學校正常教學，如有學校涉案，一定勿枉勿縱

，並設置學校午餐弊案檢舉專線（電話 02-77365834）。 

(二)加強督導、監測縣市學校午餐供餐品質：本部邀請食品衛生、營養專家進行學校午餐輔

導訪視，100 年度訪視 22 縣市 158 校，101 年截至 6 月訪視 52 校。依訪視情形，除於訪

視當日要求學校及縣市政府改善外，並行文縣市政府追蹤輔導，對訪視績優學校則予以

敘獎。同時請訪視委員進行不定期抽訪，以了解實際改善情形。 

(三)辦理中央聯合稽查：為結合相關機關聯合稽查、抽驗團膳廠商及食材供應商，本部於 100

年 5 月邀請農委會、衛生署及食品衛生專家等召開 4 次會議，擬訂聯合稽查計畫，100 年

度已查核學校午餐供餐之團膳廠商及食材供應商計 56 家，101 年截至 6 月訪視 12 家廠商

，並將稽查報告函送縣市政府追蹤改善，及納入學校午餐食材採購之參考，另由衛生主

管機關依食品衛生管理法處辦，及複查至合格為止。 

(四)主動辦理午餐食材查驗工作： 

1.本部即時公布檢驗結果，除於網站學校午餐食材安全資訊專區公布外，同時行文各縣

市政府與學校，未改善前學校即停止採購不合格產品，且應依契約及政府採購法規定

處理違規事宜，須經農政或衛生主管機關複檢合格，始可恢復提供，並補助財政困難

之地方政府同步辦理。 

2.本部於 100 年 11 月至 101 年 9 月至 11 縣市查驗 57 項學校午餐食材，並持續辦理。 

3.督導縣市政府依法辦理所屬學校、縣市內團膳廠商及食材供應商食材查驗工作，並將

年度工作計畫報本部備查。 

4.本部於 101 年 3 月起委託衛生署公告之食品認證實驗室持續加強學校午餐食材查驗，

預計每月查驗 1 縣市，計 10 縣市 60 件食材（不含暑假），必要時得增加查驗縣市及

件數。 

(五)縣市政府主動督導、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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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強督導學校午餐發包相關作業措施：本部於 100 年度 5 次行文要求各縣市政府加強

督導學校午餐發包相關作業措施，要求地方政府教育局（處）主動會同政風單位，如

查可能涉及不當或不法情事，請政風單位依程序調查或函請地方法院檢察署依法偵辦

。 

2.每學年輔導訪視 30%辦理午餐之學校：要求各縣市政府定期召開學校午餐工作研討會

議，並透過相關會議加強宣導辦理學校午餐之各項應注意事項，98 年要求各縣市政府

配合於每學年至少抽查 10%以上辦理午餐之學校，101 學年度起，請各縣市政府每學年

至少抽查 30%以上辦理午餐之學校。以確實查核學校是否改善，並持續督導學校要求

契約廠商確實依午餐採購契約履約，審慎辦理午餐食材驗收、留樣，另將學校午餐辦

理情形納入督學視導重點之一。 

3.縣市政府主動稽查團膳廠商及食材供應商：要求各縣市政府結合教育、衛生及農政主

管單位，依食材供應商及團膳廠商供應量決定稽查頻率，並於稽查後視情況要求廠商

檢討或限期改善，每年至少稽查轄區內團膳廠商 1 次。 

4.縣市政府主動加強驗收及提供檢核表參考範本：持續督導學校要求廠商提供食材之合

格來源證明、每日進貨單與驗收紀錄及檢驗合格證明等，並督導學校加強食材驗收及

留存完整紀錄備查，及明訂外訂盒餐團膳之驗收項目。 

(六)增進學校午餐相關人員專業知能： 

1.要求各縣市政府辦理學校午餐採購法律宣導：要求各縣市政府持續強化學校午餐業務

相關人員法治教育，對象應包括校長、主任、午餐執行秘書及營養師等，以每學期至

少辦理 1 次法治教育研習為原則，並要求各縣市政府將學校午餐及相關採購法令分析

與實務納入校長及主任儲訓課程。 

2.辦理廚工、午餐執行秘書及營養師等觀摩研習：督導各縣市政府辦理學校午餐執行秘

書、營養師及廚工專業研習，並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辦理 CAS 認證標章研習，以增

進學校午餐相關人員採購知能。 

3.加強縣市主管人員宣導：本部每年辦理 2 次各級教育行政機關學校體育衛生業務主管

人員會議，於 100 年 9 月 27 日至 28 日請縣市政府經驗分享學校午餐品質管理措施，

並請學者專家及農委會主講學校食品安全管理，另於 101 年 4 月 5 日請法務部廉政署

主講學校午餐法治教育。 

(七)持續落實學校午餐衛生安全通報：持續依學校午餐校安通報事件，行文要求地方政府回

復處理情形及改善措施，並要求各縣市政府立即查明、妥處學校午餐衛生安全事件，必

要時即時結合教育、衛生或農政主管單位輔導訪視學校、稽查廠商或查驗食材。 

五、未來工作重點 

(一)5 年內自設廚房（公辦公營/公辦民營）及他校廚房供應午餐之學校比率由 81%提高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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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二)每年完成 22 縣市至少 100 校學校午餐輔導訪視工作。 

(三)每年至少聯合稽查 40 家團膳廠商及食材供應商。 

(四)每年至少辦理 10 縣市之學校午餐食材查驗工作。 

(五)督導各縣市政府每學年至少輔導訪視 30%以上辦理午餐之學校。 

（二十七）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建請政府儘速活化眷村生活機能，透過

「社區主義」概念，建立眷村社區消費合作社，將軍公教福利

中心貨品經由機動物流和宅配機制送到眷村每戶家庭，期達便

民及照護眷村之目的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553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3-591） 

對黃委員昭順質詢之書面答復： 

一、本部於辦理交屋及產權移轉登記後，新建住宅之房地所有權屬眷戶之不動產；後續依「公寓大

廈管理條例」規定，由社區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管委會）制訂社區各項管理規章與負責社

區一切事務。 

二、本部福利事業管理處（以下簡稱福利處）將與管委會接洽，由管委會以有償租金方式，提供社

區公設空間，讓福利處開設營站服務據點，以服務社區居民，增進生活便利，並可將場地租

金回饋運用於社區，嘉惠社區生活建設與福利。 

三、另福利處為擴大服務軍人與軍（榮）眷，已開辦網路電子商務服務，可透過商務平台訂購生活

與消費所需品，以實施到府宅配，提供多元化的服務，創造軍（榮）眷福利。 

四、委員之指教，本部至表感謝。 

（二十八）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臺北車站公共空間合理的管理措施，

若遇有類似人權爭議時，必須謹慎規劃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

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552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3-580） 

黃委員針對臺北車站公共空間合理的管理措施，若遇有類似人權爭議時，必須謹慎規劃問題

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查臺鐵局車站售票大廳屬公共區域，任何民眾皆可自由進出，臺北站於售票大廳中央設置紅龍

區隔出部分範圍，純係針對假日等人潮眾多時，給予民眾購票、逛街及休閒之活動空間，以

維護全體民眾進入車站應有之基本秩序，並無針對特定對象約束管制或歧視之意。自去（100

）年底該區空間完成以來，為方便管理，其展演活動均係屬計畫性質，演出團體不分國籍均


